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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
承辦人：洪川富

電話：04-2228-9111#54623

傳真：04-2527-9060

電子信箱：prophet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特字第10901136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（數理

及語文類）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案，請各校協助符合報名資

格且有意願之學生於規定期限內進行報名資料檢核、審查

及鑑定初複選報名（含線上系統報名）等相關事宜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9年12月14日召開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

輔導會決議暨本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

（數理及語文類）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辦理。

二、旨揭簡章（共3份）業公告於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

網-組織職掌-各科業務-特殊教育科-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專

區」，請各校逕自下載詳閱，且將是項簡章公告於學校網

站暨務必轉知有關人員、學生及其家長，並惠予提供紙本

簡章及協助資格檢核、審查暨鑑定初複選報名等相關事

宜。

三、本市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（數理及語文類）資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090005243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12/3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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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異學生鑑定自110學年度起變革如后：

(一)自110學年度起改採線上報名系統，並納入線上列印鑑定

入場證及鑑定結果通知書等功能，以簡化本市資賦優異

學生鑑定報名及成績處理等相關流程，降低學校辦理鑑

定業務之負擔。

(二)學生各就讀國中於團體報名時，因繳交報名費及寄送報

名表件所生之相關費用（如手續費、郵資等），由各校

相關經費項下自行支應。

四、本局將於109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「臺中市110學年度國民中

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（數理及語文類）資賦優異學生鑑

定工作說明會」，相關時間及地點將另案通知有關學校；

為因應前揭變革，請各校務必派員出席。

五、旨揭鑑定相關資訊如下，餘請詳閱簡章：

(一)管道一初選於110年5月22日（星期六）辦理，複選於110

年6月26日（星期六）辦理。

(二)請各國小於110年4月14日（星期三）前完成管道一初選

及管道二之報名資料檢核。

(三)各國中協助鑑定相關事宜之時間摘要如下，餘請詳閱簡

章相關規定：

１、管道一初選（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）及管道二（學術

性向）：

(１)學生校內個別報名：

甲、公立學校：同新生報到日期及時間。

乙、私立學校：110年4月中至4月26日前（依各校規

定之日期及時間）。

45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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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各國中線上列印【管道一】初選暨【管道二】團體

報名繳費單，並至各金融機構臨櫃繳款：110年4月

29日（星期四）前。

(３)各國中完成校內初審及團體報名作業：110年4月30

日（星期五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２、管道一複選（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）：

(１)學生校內個別報名：110年6月9日（星期三），下

午1時至4時30分。

(２)各國中線上列印複選團體報名繳費單，並至各金融

機構臨櫃繳款：110年6月15日（星期二）前。

(３)各國中完成校內收件及團體報名作業：110年6月16

日（星期三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(四)如因疫情影響致鑑定辦理時程或相關措施變更，本局將

另行公告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完全中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小學、

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局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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